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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:《仲裁(委任仲裁員及調解員和決定仲裁員人數)規則》的意見 

 

1. 仲裁制度中存在著調解制度是架構重複的做法，在經濟角度上兩種條例在同一時空重

叠，不論在立法、執法、執行上有重複，所以只有仲裁員即可，而３位仲裁員較合

適。 

 

2. 從香港仲裁發展來看，作為國際仲裁中心之一的香港應樹立仲裁的權威，吸引不同地區

(包括內地)、其他國家若有爭議的案件時，以香港法例作為爭議協議的準據法，去進行

仲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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